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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处置抵债资产过程中涉及的合同、产
权转移书据和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对
合同或产权转移书据其他各方当事人
应缴纳的印花税照章征收。三、对银行
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抵
债资产免征契税。四、各地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授权和本地实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抵债不动产
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银行业
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
以物抵债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5号）

34.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
【享受主体】符合条件的印花税纳

税人
【优惠内容】自2023年8月28日起，

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政策依据】《关于减半征收证券交

易印花税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23年第39号）

35.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

【享受主体】符合条件的个人所得
税纳税人

【优惠内容】一、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
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
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三、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其中，
独生子女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定额
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
能超过每月1500元。

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
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涉及的其他
事项，按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
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提高个人
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
（国发［2023］13号）

36.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符合条件的内资研发

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
【优惠内容】继续对内资研发机构和

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
值税。政策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
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1号）

37.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和众创空间有关税收政策

【享受主体】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
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

【优惠内容】2019年1月1日至2027
年12月31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
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
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
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
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
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8〕120号）《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
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4号）《关
于继续实施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
园和众创空间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
育部公告2023年第42号）

38.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
税政策

【享受主体】符合条件的企业
【优惠内容】企业在2024年1月1日

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
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
折旧；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仍按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
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等相
关规定执行。

【政策依据】《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
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7号）

39.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
得税政策

【享受主体】符合条件的污染防治
企业

【优惠内容】自2019年1月1日起至
2027年12月31日止。对符合条件的从
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
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
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19年
第60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
年第4号）《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
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
委 生态环境部公告2023年第38号）

40.延续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
炭减征资源税优惠政策

【享受主体】符合条件的资源税纳

税人
【优惠内容】自2023年9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对充填开采置换出
来的煤炭，资源税减征50%。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对充填开采
置换出来的煤炭减征资源税优惠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36号）

41.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
政策

【享受主体】工业母机企业
【优惠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对生产销售先进工
业母机主机、关键功能部件、数控系统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按照当期可抵
扣进项税额加计15%抵减企业应纳增
值税税额。

【政策依据】《关于工业母机企业增
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
25号）

42.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
减政策

【享受主体】先进制造业企业
【优惠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
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
减应纳增值税税额。本政策执行至
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3号）

43.页岩气减征资源税
【享受主体】资源税纳税人
【优惠内容】继续对页岩气资源税

（按6%的规定税率）减征30%。本政策
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页岩气
减征资源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6号）

44.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享受主体】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
母机企业

【优惠内容】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
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
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
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
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20%在税前
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
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20%在税前摊销。

【政策依据】《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
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年第44号）

45.免征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增
值税

【享受主体】国产抗艾滋病病毒增
值税纳税人

【优惠内容】继续对国产抗艾滋病病
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
税。本政策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免征国产抗
艾滋病病毒药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2
号）

46.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增值税优惠
政策

【享受主体】电影主管部门、电影制
片厂及其他电影企业

【优惠内容】对电影主管部门（包括
中央、省、地市及县级）按照职能权限批
准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的电影集团
公司（含成员企业）、电影制片厂及其他
电影企业取得的销售电影拷贝（含数字
拷贝）收入、转让电影版权（包括转让和
许可使用）收入、电影发行收入以及在农
村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城市电影放映服务，
可以按现行政策规定，选择按照简易计
税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本政策执行
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支持文
化企业发展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1
号）

47.边销茶增值税优惠政策
【享受主体】边销茶生产企业
【优惠内容】对边销茶生产企业（企

业名单见公告附件）销售自产的边销茶
及经销企业销售的边销茶免征增值税。
本公告所称边销茶，是指以黑毛茶、老青
茶、红茶末、绿茶为主要原料，经过发酵、
蒸制、加压或者压碎、炒制，专门销往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的紧压茶。本政策执行至
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边销茶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23年第59号）

48.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税优惠政
策

【享受主体】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
税人

【优惠内容】对从事二手车经销的
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按照简易
办法依3%征收率减按0.5%征收增值
税。本政策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二手车经
销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3号）

49.挂车减征车辆购置税
【享受主体】购置挂车的纳税人
【优惠内容】对购置挂车减半征收

车辆购置税。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或
者其他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本
政策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对挂车减征
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
47号）

50.延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
政策

【享受主体】文化事业增值税纳税
人

【优惠内容】一、2027年12月31日
前，执行下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一）对下列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
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1）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各
级组织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各级人
大、政协、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残
联、科协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新华社
的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军事部门的机
关报纸和机关期刊。

上述各级组织不含其所属部门。
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增值税先征后退
范围掌握在一个单位一份报纸和一份
期刊以内。

（2）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
和期刊，中小学的学生教科书。

（3）专为老年人出版发行的报纸和
期刊。

（4）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
（5）盲文图书和盲文期刊。
（6）经批准在内蒙古、广西、西藏、宁

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内注册的出版单位
出版的出版物。

（7）列入本公告附件1的图书、报纸
和期刊。

（二）对下列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
行增值税50%先征后退的政策：

（1）各类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
出版物，但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
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出版物除
外。

（2）列入本公告附件2的报纸。
（三）对下列印刷、制作业务执行增

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1）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印刷

或制作业务。
（2）列入本公告附件3的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印刷企业的印刷业务。
二、2027年12月31日前，免征图书

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
三、2027年12月31日前，对科普单

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
门和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免
征增值税。本政策执行至2027年12月
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宣传文
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0号）

51.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享受主体】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

【优惠内容】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
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
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
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农产
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
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本政策执行至
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农产品
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0号）

52.供热企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享受主体】“三北”地区供热企

业
【优惠内容】一、对供热企业向居民

个人（以下称居民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
入免征增值税。

二、对向居民供热收取采暖费的供
热企业，为居民供热所使用的厂房及土
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供热
企业其他厂房及土地，应当按照规定征
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本公告所
称“三北”地区，是指北京市、天津市、河
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大
连市、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青岛
市、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供暖期结束，
供暖期是指当年下半年供暖开始至次
年上半年供暖结束的期间。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供热企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6号）

53.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
策

【享受主体】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
位

【优惠内容】一、对饮水工程运营管
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而承受土地使
用权，免征契税。

二、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
设饮水工程取得土地使用权而签订的
产权转移书据，以及与施工单位签订的
建设工程合同，免征印花税。

三、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
的生产、办公用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四、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向农
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取得的自来水销
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五、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
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
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

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政策（第五条除外）执行至
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8
号）

54.部分国家商品储备税收优惠政
策

【享受主体】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
其直属库

【优惠内容】一、对商品储备管理公
司及其直属库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对
其承担商品储备业务过程中书立的买
卖合同免征印花税，对合同其他各方当
事人应缴纳的印花税照章征收。

二、对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
库自用的承担商品储备业务的房产、土
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上述房产、土地，是指在承担商品
储备业务过程中，用于办公、仓储、信息
监控、质量检验等经营及管理的房产、土
地。执行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7
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部分国
家商品储备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8
号）

55.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印花税
【享受主体】高校学生公寓
【优惠内容】一、对高校学生公寓免

征房产税。
二、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生

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本公告执
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高校学
生公寓房产税、印花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3
号）

56.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优惠政
策

【享受主体】小额贷款公司
【优惠内容】一、对经省级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
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
增值税。

二、对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
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本公告
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
款公司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4
号）

57.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
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享受主体】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
专门用品的企业

【优惠内容】对生产和装配伤残人
员专门用品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生产和装配伤残
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
公告2023第57号）

58.农村金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享受主体】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优惠内容】一、对金融机构农户小

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二、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
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
额。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
村金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5
号）

59.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
政策

【享受主体】改制重组企业
【优惠内容】一、企业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整体改制，包
括非公司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
限责任公司，对改制前的企业将国有土
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
下称房地产）转移、变更到改制后的企
业，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本公告所称
整体改制是指不改变原企业的投资主
体，并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行为。

二、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
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
且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原企业将
房地产转移、变更到合并后的企业，暂不
征收土地增值税。

三、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
企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企业
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对原企业将房地
产转移、变更到分立后的企业，暂不征收
土地增值税。

四、单位、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房
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对其将房地产
转移、变更到被投资的企业，暂不征收土
地增值税。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12月
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
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1
号）

60.金融机构农户贷款利息收入免
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金融机构
【优惠内容】对金融机构向农户发

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

税。
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

留存备查，单独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小
额贷款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的，不
得免征增值税。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
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
构农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67号）

6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
业部涉农贷款增值税政策

【享受主体】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优惠内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纳

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下辖的县域
支行，提供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和农村各
类组织贷款（具体贷款业务清单见附件）
取得的利息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
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
税。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23年第66号）

62.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政策
【享受主体】医疗机构
【优惠内容】医疗机构接受其他医

疗机构委托，按照不高于地（市）级以上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主管部门
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医疗服务指导
价格（包括政府指导价和按照规定由供
需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等），提供《全国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所列的各项服
务，可适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
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第一条
第（七）项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本公
告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延续实施医疗服务
免征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8号）

63.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
【享受主体】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
【优惠内容】一、对中国保险保障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险保障基
金公司）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取得的下列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1）境内保险公司依法缴纳的保险
保障基金；

（2）依法从撤销或破产保险公司清
算财产中获得的受偿收入和向有关责
任方追偿所得，以及依法从保险公司风
险处置中获得的财产转让所得；

（3）接受捐赠收入；
（4）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购买政府债券、中央银行、中央

企业和中央级金融机构发行债券的利
息收入；

（6）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取
得的收入。

二、对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下列应税
凭证，免征印花税：

（1）新设立的营业账簿；
（2）在对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处置和

破产救助过程中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
（3）在对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处置过

程中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的再贷款合
同；

（4）以保险保障基金自有财产和接
收的受偿资产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财产
保险合同；对与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签订
上述产权转移书据或应税合同的其他
当事人照章征收印花税。本通知执行
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44
号）

64.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
税优惠政策

【享受主体】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
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优惠内容】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
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本公告执行至
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对城市
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52号）

65.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
契税政策

【享受主体】企业、事业单位
【优惠内容】一、企业改制
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有关规定整体改制，包括非公司制企
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投
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变更）后的公司中
所持股权（股份）比例超过75%，且改制
（变更）后公司承继原企业权利、义务的，
对改制（变更）后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二、事业单位改制
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改制

为企业，原投资主体存续并在改制后企
业中出资（股权、股份）比例超过50%的，
对改制后企业承受原事业单位土地、房
屋权属，免征契税。

三、公司合并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律

规定、合同约定，合并为一个公司，且原
投资主体存续的，对合并后公司承受原
合并各方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四、公司分立
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立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公司投资主体
相同的公司，对分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
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五、企业破产
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

破产，债权人（包括破产企业职工）承受
破产企业抵偿债务的土地、房屋权属，免
征契税；对非债权人承受破产企业土地、
房屋权属，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妥善安置
原企业全部职工规定，与原企业全部职
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
工合同的，对其承受所购企业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与原企业超过30%的职
工签订服务年限不少于三年的劳动用
工合同的，减半征收契税。

六、资产划转
对承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按规定进行行政性调整、
划转国有土地、房屋权属的单位，免征契
税。同一投资主体内部所属企业之间
土地、房屋权属的划转，包括母公司与其
全资子公司之间，同一公司所属全资子
公司之间，同一自然人与其设立的个人
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之间土地、房屋
权属的划转，免征契税。母公司以土地、
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视同划
转，免征契税。

七、债权转股权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企

业，对债权转股权后新设立的公司承受原
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八、划拨用地出让或作价出资以出
让方式或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承受
原改制重组企业、事业单位划拨用地的，
不属上述规定的免税范围，对承受方应
按规定征收契税。

九、公司股权（股份）转让
在股权（股份）转让中，单位、个人

承受公司股权（股份），公司土地、房屋权
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契税。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实施企业、
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
年第49号）

66.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
【享受主体】取得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的铁路债券利息收入
投资者

【优惠内容】一、对企业投资者持有
2024—2027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取得的
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个人投资者持有2024—2027
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收个
人所得税。税款由兑付机构在向个人
投资者兑付利息时代扣代缴。

【政策依据】《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
入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4号）

67.废矿物油再生油品免征消费税
【享受主体】废矿物油再生油品消

费税纳税人
【优惠内容】对以回收的废矿物油

为原料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汽油、柴油
等工业油料免征消费税。本公告执行
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对废矿物油再
生油品免征消费税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9号）

68.保障性住房有关税费政策
【享受主体】保障性住房项目相关

政策纳税人
【优惠内容】一、对保障性住房项目

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保
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保障性住房
相关的印花税，以及保障性住房购买人
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在商品住房
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保障性住房的，
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按保
障性住房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
例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
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保障性住房房源
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
免征土地增值税。

三、对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回
购保障性住房继续作为保障性住房房
源的，免征契税。

四、对个人购买保障性住房，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

五、保障性住房项目免收各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包括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

【政策依据】《关于保障性住房有关
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3年第70
号）

69.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
基金优惠政策

【享受主体】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缴费
单位和个人

【优惠内容】自2024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继续执行《财政部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免征相关防疫药
品和医疗器械注册费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21年第9号）和
《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
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18号）第三
条规定的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政策。

【政策依据】《关于继续执行部分行
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优惠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3年第45号）

（上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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